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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3103103 年衛生福利部護理諮詢會第年衛生福利部護理諮詢會第年衛生福利部護理諮詢會第年衛生福利部護理諮詢會第 1111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103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本部 302 會議室(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488 號 3 樓  

壹壹壹壹、、、、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 

貳貳貳貳、、、、宣讀前次會議紀錄及確認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宣讀前次會議紀錄及確認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宣讀前次會議紀錄及確認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宣讀前次會議紀錄及確認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一一一一、、、、前次會議紀錄：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洽悉。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洽悉。   

參參參參、、、、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報告案:::: 

一一一一、、、、護理業務辦理情形報告護理業務辦理情形報告護理業務辦理情形報告護理業務辦理情形報告。。。。 

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    

有關全民健康保險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 103 年編列 20 億元，較

102 年 25 億元減少原因，以及該方案經費之產生與決定機制請說明。 

健保署回復健保署回復健保署回復健保署回復::::    

(一) 此經費編列係透由全民健康保險會協商研議所決定，健保署尊重

健保會權責。而經費減少部分，經瞭解係因於 103 年健保總額協

商時，委員對於編列 5億元調增住院護理費支付標準，認為本案

既是編列專款，即不應直接用於調增支付標準給付，認為不宜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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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但此並非經費被刪減，而是回歸 101 年編列標準。 

(二) 有關 103 年支付方式(草案)是依據「護病比與健保給付連動研議

小組」2 次會議及其下設置之工作小組 3 次會議所決議產生的；

其中「護病比與健保給付連動研議小組」是護理改革工作小組授

權所成立。此決議方案(草案)業於 103 年 6 月 12 日「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定會議」進行討論，並

於 103 年 6 月 27 日「全民健康保險會」中報告，後續依程序需

再提報部內核定。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上開解釋，如委員對於 103 年提報 20 億元之緣由尚有疑義，請

健保署續再向委員說明。     

二二二二、、、、    臺灣護理人力供需與培育之現況與未來臺灣護理人力供需與培育之現況與未來臺灣護理人力供需與培育之現況與未來臺灣護理人力供需與培育之現況與未來。。。。    

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    

(一) 數據說明若能將受訪者之個人背景(任職學校體制、職稱、醫院

擔任層級、…)及資料來源交代清楚，即會更具完整性，而推論

亦需謹慎。 

(二) 有關建議增加護理博士學位進修人數，考量目前博士報考數逐年

下降，醫院並不鼓勵進修博士，因此與目前職場環境有關，建議

未來可考量護理實務博士（Doctor of Nursing Practice; DNP）

發展。 

(三) 解決國內護理人力問題及人才培育需有計畫期程及明確目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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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國際趨勢及共識，至少大學畢業後才從事護理工作；應思考究

竟國內想要吸引或培育何種人才，且國內護理專業人力是否與其

他醫事人員之養成教育(學制)能相提並論，並應考量能與國外護

理培育現況對等。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請將委員建議，納入護理人才培育之參考。        

肆肆肆肆、、、、討 論討 論討 論討 論 案案案案：：：：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一一一一：：：：提請衛生福利部應善用申請行政院科技發展中長程計畫，對

於護理人力進行整體長期規劃與研究，方能適切了解培

育、在職教育、以及多元場域、各種次專業人力需求評估

與運用。 

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    

(一) 建議衛生福利部應進行中長程、大型護理人力追蹤研究規劃案，

計畫期程建議約 3~5 年，並讓專家學者共同研議討論。 

(二) 台灣護理學會曾經向科技部提出成立護理學門，但並未獲回應，

希衛福部能幫忙爭取成立。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 行政院科技發展中長程計畫每四年訂有一個主題綱要計畫，目

前 100-103 年為「醫衛科技政策研究計畫」，業已完成規劃及辦

理中，而 104-107 年主題亦已訂為「建構完善健康照護及幸福安

全之社會體系」，而每一年可於該主題下另提相關計畫(104 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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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已提報)，鑑於護理議題的重要性，請照護司綜整過去護理人

力相關計畫及成果，與科技組研議納入 105 年規劃辦理護理人力

中長程計畫之可行性。 

(二) 本部另於適當場合向科技部建議成立護理學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二二二二：：：：請衛生福利部對於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103 年

5 月 8 日第 23 次全體委員會議，田秋堇等委員所提臨時提

案，進行說明。 

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    

衛福部曾承諾三班護病比試評後，將列為醫院評鑑之「必要項

目」，且護理界所要求版本已很寬鬆，若列為「重點項目」則無

意義。 

醫事司回復醫事司回復醫事司回復醫事司回復::::    

目前 103 年三班護病比試評版本正進行資料收集中，約需至 9月

底才能完成收集，後續將在 104 年正式評鑑標準訂定前召開檢討

會議。然在此之前，希望相關單位能先收集護理團體意見，凝聚

護理界共識，之後再加入醫界意見共同討論。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請醫事司於今(103)年度醫院評鑑試評結果收集完成後，儘速邀

集護理團體、醫院代表、專家學者，召開 104 年三班護病比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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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基準討論會議，共同協商。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三三三三：：：：全面檢討各層級醫院護理部之組織結構與統籌、管理之功能，

期能強化各醫院護理人員留任的功能，解決近年來護理人員

留任困難的問題。 

與會委員與會委員與會委員與會委員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發言摘要：：：：    

(一) 此議題建議化為明確目標及重點項目，並形成政策規劃方向，以

作為未來護理環境改造基礎。 

(二) 建議可由部立醫院先行試辦，並藉由評估其品質、成本、效率，

來檢視成效，進而推廣。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請照護司先安排於今(103)年護理主管聯繫會議中，邀請余玉眉

教授進行分享國外推動模式及經驗並討論，以凝聚護理共識。另

將來如有機會，可隨同余教授的團隊至其他國家醫院進行參訪與

學習。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四四四四：：：：「護病比與住院護理費給付連動制度」列為國家政策，納入

年度固定預算。 

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    

(一) 建議刪除健保署說明內容「另本方案若比照日本訂出 1:7 或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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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班護病比，應一併比照日本採行全責照護模式，家屬不需陪

病及請看護。」，因此文字易誤導要實施此政策則需採行全責照

護模式，家屬不需陪病及請看護。 

(二) 相對醫師五大皆空所提因應策略，護理人力荒解決策略則顯緩慢

及不夠積極，本案希健保署能儘速辦理。 

(三) 健保署不應只是管理醫院，應是對於病人(保戶、被保險人)就

醫行為進行管理，如此才能使健保費合理且有效益被使用。 

健保署補充說明健保署補充說明健保署補充說明健保署補充說明::::    

任何政策形成亦須考量經費及依法行政，護病比與住院護理費連動制

度，依法需在健保會爭取預算，並經相關總額協商議事會議及支付標

準共同擬訂會議討論始可定案，非健保署單方面可決定。另日本模式

之採行，應考量其相關配套，故本方案若比照日本訂出 1:7 或 1:10

之三班護病比，建議應一併比照日本採行全責照護模式，未來評值及

比較上才有一致性。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請健保署儘速召開工作小組會議，針對護理團體所提方案進行研

議，而 103 年試辦方案亦請追蹤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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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五五五五：：：：「三班護病比醫院評鑑基準」不應將專科護理師納入人力計

算」。 

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    

(一) 回答此問題前應先就護理人力制度分級及照護模式願景為何要

有一致共識，才能決定策略。如臨床上要先決定照護模式，究

要採成組護理、全責照護、混合式照護或功能性照護，需先釐

清，因涉及護理角色定位、分工及照護人力與團隊組成，且影

響未來費用支付。 

(二) 另外專科護理師於整個護理體系定位需先確認，如此才可確認

人力計算依據，甚而可考量更名以免混淆。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請醫事司於今年度醫院評鑑試評結果收集完成後，儘速邀集護

理團體、醫院代表、專家學者，共同召開 104 年三班護病比醫

院評鑑基準討論會議。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六六六六：：：：請衛福部主導，醫事司與照護司共同規劃建立「護理人力監

測指標」。 

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與會委員發言摘要：：：：    

對於目前臨床實務現況，要護理人員另依科別登錄是不可行，然若依

目前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分類，如加護病房、一般急性病房、產房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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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訂定之範圍，進行執業登錄應可討論研議。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依目前醫事人員法令的一體適用性及臨床實務狀況，要護理人員另依

科別登錄是不可行，然在一般病房及特殊病房此架構下是否得於各醫

院下另設計登錄，請醫事司、照護司與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共同進一步研議。 

伍伍伍伍、、、、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 6 時。 

 


